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六日  
參考文件  
 

 
立法會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第二階段開始實施  
 

 
目的  
 
 本文件向議員簡介《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 (「該條
例」 )的分期實施事宜，特別是當局計劃該條例的第二階段
會於本年年底前開始生效。本文件亦載述將於該條例下設

立的拒收訊息登記冊的實施細節，並介紹實施該修例第二

階段有關的宣傳工作。  
 
 
分期實施  
 
2. 為遏制非應邀電子訊息的問題，該條例已於本年五

月通過，並分兩個階段生效。  
 

(a) 在第一階段，該條例內有關下列罪行的部分經已
於本年六月一日生效：  
 
(i) 使用不當手法發送訊息予大量收訊人 (例如使

用自動化方法產生電子地址以發送商業電子訊

息 )；及  
 
(ii) 與傳送多項商業電子訊息有關的詐騙及其他非

法活動 (例如非法入侵他人電腦以發送多項商
業電郵 )。  

 
(b) 在第二階段 (尚未開始實施 )，關於發送商業電子訊

息的規則 (主要是該條例的第 2 部 )將會生效。根據

立法會 CB(1)33/07-08(0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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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訊息發送人必須遵從該條例下的一些要
求，例如：  
 
(i) 必須在訊息中提供準確的發送人資料及取消接

收選項；  
 
(ii) 必須履行收訊人的取消接收要求，亦不得向拒

收訊息登記冊所載的電話／傳真號碼發送商業

電子訊息 (請參閱第 5-8 段有關拒收訊息登記冊
的實施細節 )；及  

 
(iii) 若以電話／傳真號碼發送訊息，不得隱藏來電

線路識別資料。  
 
 
條例第二階段開始實施  
 
3. 依據該條例第 1(3)條，該條例第二階段將由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生效。當局計劃

該條例第二階段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開始生效。  
 
4. 除該條例第二階段外，當局亦計劃《非應邀電子訊

息規例》 (「該規例」 )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開始生效。為
向商業電子訊息發送人提供遵從該條例和該規例的實務指

引，電訊管理局局長 (「電訊局長」 )將發出一份實務守則，
並會於該條例第二階段的生效日期開始實施。我們就該實

務守則進行的公眾諮詢剛於十月八日結束。有關詳情，請

參閱立法會 CB(1)33/07-08(03)號文件。  
 
 
拒收訊息登記冊  
 
5. 第 2(b)(ii)段經已提到，發送人不得向列於拒收訊息
登記冊的電話／傳真號碼發送商業電子訊息。透過在拒收

訊息登記冊上將電話／傳真號碼登記，用戶實際上已選擇

不再在該電話／傳真號碼接收由任何人士所發出的商業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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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訊息。因此除非發送人已取得收訊人的同意 1，發送人應

下載拒收訊息登記冊來清理其發送名單，以免向列於拒收

訊息登記冊的電話／傳真號碼發送商業電子訊息。電訊局

長現正為下列訊息設立三個拒收訊息登記冊：  

- 傳真；  
- 短訊；及  
- 預先錄製訊息 2. 

 
6. 將電話／傳真號碼登記在拒收訊息登記冊的方法非

常簡單。用戶如欲將其固網／流動電話或傳真號碼登記在

拒收訊息登記冊，他只需使用該固網／流動電話或傳真機

致電登記熱線。由於拒收訊息登記冊系統能夠讀取固網／

流動電話或傳真號碼的來電線路識別資料，登記熱線的話

音回應系統會向用戶讀出固網／流動電話或傳真號碼，然

後請用戶按一個號碼鍵，以便確定用戶是否想將該號碼登

記在拒收訊息登記冊 3。除已登記的電話／傳真號碼和登記

日期外，拒收訊息登記冊系統並不會保存其他資料。拒收

訊息登記冊的登記熱線號碼將於有關的宣傳資料中公布。  
 
7. 鑑於本港目前使用電話／傳真號碼的數量龐大 (約
1,400 萬個 )，當局建議分期推出三個拒收訊息登記冊。另外
，在拒收訊息登記冊開始運作 (即可供發送人下載 )前，將會
設有預先登記期。下表列出三個拒收訊息登記冊的預先登

記開始日期和開始運作日期。  
 

                                                           
1 收訊人給予個別發送人的同意凌駕於拒收訊息登記冊的登記。換言之，某人
可將其電話／傳真號碼在拒收訊息登記冊上登記，藉以向所有發送人表示拒絕接收

宣傳訊息，但仍然可以選擇向個別發送人給予同意。即使收訊人的號碼已登記於

拒收訊息登記冊內，只要發送人獲得該收訊人的個別同意，有關發送人仍可繼

續向該收訊人發送訊息。  
2 拒收訊息登記冊 (預先錄製 )涵蓋任何預先錄製的話音或視像電話。  
3 有部份傳真機是沒有聽筒，因此不能打出電話。用戶可使用任何固網或流動
電話致電登記熱線，然後輸入想登記的傳真號碼。登記系統會稍後將確認回條

連同一個驗證號碼傳真至用戶所輸入的傳真號碼，用戶只需使用任何電話再致

電登記熱線，輸入剛才收到的驗證號碼，便可完成登記過程。此驗證安排的目

的是要確定打算登記傳真號碼的人士是可實質使用有關傳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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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先登記開始  
日期 4 

拒收訊息登記冊

開始運作日期 5

拒收訊息登記冊 (傳真 ) 二 零 零 七 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 零 零 八 年

一月八日  
拒收訊息登記冊 (短訊 ) 二 零 零 八 年

一月八日  
二 零 零 八 年

一月二十五日  
2 或 3 字
頭的固網

電話號碼

二 零 零 八 年

一月二十五日  

6 字頭的
流動電話

號碼  

二 零 零 八 年

二月十二日  

拒收訊息登記冊  
(預先錄製訊息 ) 

9 字頭的
流動電話

號碼  

二 零 零 八 年

三月四日  

二 零 零 八 年

三月二十六日  

 
8. 如欲申請下載拒收訊息登記冊上的電話／傳真號碼

資料，以從發送清單上刪除這些號碼，發送人須於專用網

站登記，並提交相關證明文件和繳交所需訂費。發送人可

選擇一年訂用期（每個登記冊的訂用費用為港幣 1,600 元－
包無限次下載拒收訊息登記冊上的電話／傳真號碼資料）

或三個月訂用期（每個登記冊的訂用費用為港幣 425 元－
包無限次下載）。上述收費水平按收回成本原則制定。申

請審核一經完成，發送人將獲發電郵通知，以及一個網上

戶口的用戶名稱和密碼，透過指定互聯網網站下載拒收訊

息登記冊上的電話／傳真資料。下載資料格式為文本檔案

，當中只會載列八個位的號碼 (即下載檔案不會包括登記人
的個人資料 6)。電訊管理局網站及拒收訊息登記冊系統網站
將於稍後公布拒收訊息登記冊的詳細資料 (例如申請程序、
                                                           
4 在預先登記期內，拒收訊息登記冊仍未開始運作（即仍未可供發訊人下載）
。在預先登記期內登記的所有號碼將於拒收訊息登記冊的開始運作日期上載至

拒收訊息登記冊。發送人須於拒收訊息登記冊開始運作日期後第十個工作天起

停止向上述預先登記的號碼發送訊息。  
5 在拒收訊息登記冊開始運作日期當日及之後，拒收訊息登記冊可供發送人下
載。發送人需要在發送訊息前下載拒收訊息登記冊並核查其發送名單。  
6 拒收訊息登記冊旨在規定發送人停止向列於拒收訊息登記冊的電話／傳真號
碼發送商業電子訊息。因此，拒收訊息登記冊毋須記錄登記人的個人資料 (如姓
名等 )，發送人亦毋須知道此等登記人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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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條款及條件 )。我們會特別提醒發送人，根據該條例第
58 條，把拒收訊息登記冊資料應用於該條例指定目的以外
的用途，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後可處罰款一百萬元及監禁

五年。我們預計將於本年十一月底左右開始接受發送人申

請。  
 
 
宣傳活動  
 
9. 為加強公眾對實施該條例第二階段的認識，以及給

業界有合理時間預備遵從該條例和該規例，當局已推行了

各項宣傳活動，亦將在其後兩個月舉辦更多宣傳活動。  
 

(a) 有關整體規管架構的業界宣傳：  
 
(i) 電訊管理局已於本年七月舉辦兩次業界簡報會

，十月底將再舉辦兩次；  
 
(ii) 應不同業界的要求，經已和將會舉辦其它簡報

會；及  
 
(iii) 將於本年十一月舉辦四次分區簡報會，供各地

區代表人士參與。  
 

(b) 公眾宣傳：  
 
(i) 專為宣傳拒收訊息登記冊而設：電視宣傳短片

及電台宣傳聲帶、地鐵站宣傳海報、報章廣告

和網上廣告；  
 
(ii) 為宣傳第二階段開始生效 (包括拒收訊息登記

冊 )：記者簡報會／新聞稿；宣傳單張和海報
將分發至各屋邨、社區中心、學校及安老院，

並透過民政事務總署各分區辦事處派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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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對個別人士／組別而設的宣傳（例如，就向長
者宣傳方面與非政府團體合作，另外亦就向學

校宣傳方面與教育局合作）。  
 
 
 
電訊管理局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  


